


附件

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

专业负责人制度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贝IJ

第一条为进 一 步规范和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，完善本

科教学基层组织建设和教学工作责任体系，充分发挥专业负责人

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中的组织和引领作用，打造优秀专业

建设团队， 不断提高专业建设质量，切实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和人

才培养质量， 结合学校专业建设实际， 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学校全面实行专业负责人制度，原则上每个专业设

置 一个专业负责人。

第三条原则上专业负责人在本专业教师中进选， 一 般不跨

专业兼任， 专业负责人 一 般由教研室主任兼任。

第二章 任职资格

第四条专业负责人任职资格：

（ 一 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， 热爱教育事业，具有良

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师德修养，为人正派，责任心强？乐于奉献，

具有团队意识和全局观念。

（二）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并熟练地掌握专业基本技能，

对高等教育特点理解较深刻，熟悉本专业各教学环节，能够带领

本专业教学团队成员依据专业建设规划开展教学改革和人才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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